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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绛县人民政府文件

新政发〔2021〕5 号

新绛县人民政府

关于赋予新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

第二批县级行政管理权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新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贯彻落实《山西省开发区条例》、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印发〈山西省加快推进向开发区赋权实施方案〉及〈省

级向开发区赋权事项基本目录〉〈市级向开发区赋权事项基本目

录〉的通知》(晋政办发〔2020〕86 号)精神，经 2021 年 3 月 26

日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，决定赋予新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第

二批县级行政管理权，涉及运城市生态环境局新绛分局、应急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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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局、公安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等六家单位，共计 844 项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加强指导协作，做好衔接工作

新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要主动对接，尽快适应新的管理要

求，梳理公布管委会行政管理权目录清单。县直各有关部门要加强

对所赋权力运行的指导服务，通过建立业务系统、强化指导培训等

措施，帮助开发区做好权力的承接、运行。对专业性强、承接条件

要求高的事项，县直有关部门要向新绛经济技术开发区派驻工作机

构和人员加强业务指导，协同开展工作，及时解决赋权工作中出现

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开发区接得住、用的好、有监督，实现管理权

限平稳衔接。

二、进一步优化流程，提高执法效能

新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要坚持以服务企业、优化营商环境

为导向，进一步规范管理、再造流程、优化服务，建立并用好“一

支队伍管执法”工作模式，实行区内事、区内办，营造法治、透明、

公正、高效的发展环境。

三、加强赋权管理，确保落地见效

本次授权的县级行政管理权，仅限在新绛经济技术开发区范

围内行使。开发区要坚持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“谁主管、谁监

管”“谁行权、谁担责”的原则，严格落实监管责任，不适宜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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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实施的，应及时提出暂停实施或终止实施意见。各有关部门要切

实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开发区赋权工作，强化责任担当，主动沟通，

密切合作，确保工作责任落实到位，推进赋权工作任务落地见效。

附件：《新绛县人民政府赋予新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

第二批县级行政管理权目录》

新绛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3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县委、人大、政协，法院、检察院，存。

新绛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9 日印发


